解除处分办理说明
1、 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有：
1.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纪律处分解除审批表（三份）
注：对所受处分的认识及考察期间的实际表现（这部分是班主任/班级辅导员填写，手写，签字不得用签章），填写内容要结合解除条件进行填写
2.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纪律处分期教育管理登记表（一份）
[bookmark: _GoBack]注：登记表是由班主任填写（教育管理情况部分，要写学生符合学生手册哪一条解除条件）。另按照对应解除条件提供佐证材料。（请结合学生手册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第四条第二款提供佐证材料）
3. 解除处分佐证材料（一份）
2、 学院领导签字部分
注：审核无误后，签写内容（符合解除条件，报学工部审核）








下面是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请结合第四条第二款提供佐证材料）：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体现以人为本、教育为主的 
育人理念，进一步引导和帮助受处分的学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 
积极上进，努力成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纪律处分：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第三条 解除处分期限 
（一）受到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者，处分期为六个月，时 
间从处分决定书下发之日起计算。 
（二）受到留校察看处分者，处分期为一年，时间从处分决定书 
下发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 解除处分的条件： 
（一）解除处分者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接受教育态度诚恳，主动向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或辅 
导员（班主任）汇报思想，每学期认真撰写思想汇报，并上交所在 
学院； 
2.在考察期内，学习勤奋，态度端正； 
3.在考察期内，未受到其它纪律处分或者通报批评； 
4.在考察期内，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解除处分者，还须满足下列具体条件之一： 
1.考察期内，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 20%或提升 20%及以上 
的； 
2.积极参加各种科技、文化、体育、创新创业等活动，在校级 
（含校级）以上举办的各类比赛、竞赛中获得奖励、表彰，或者在 
院级举办的各类比赛、竞赛中获三等奖及以上； 
3.热心集体事务和公益活动，在助人为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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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突出，开具院级以上证明； 
4.其他为学校建设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为学校赢得荣誉经学 
校核实认可的。 
第五条 处分期的学生教育管理。辅导员（班主任）要高度关注 
受处分学生的表现，并及时给予正确地教育与引导，按时填写《贵 
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纪律处分期教育管理登记表》。 
第六条 解除处分的工作程序： 
（一）受处分学生考察期满，由学生所在学院填写《贵阳人文 
科技学院学生纪律处分期教育管理登记表》《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生 
纪律处分解除审批表》。 
（二）辅导员（班主任）根据学生实际表现，向学院提出是否 
同意解除处分的建议。 
（三）学院根据学生的申请材料和辅导员（班主任）提出解除 
处分的建议，讨论并形成审核意见，上报相关职能部门（考试违纪 
类处分报教务处，其它报学生工作部（处），下同）。 
（四）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的学生由相关职能部门 
审核教育管理登记表以后，召开专题会议给予受处分学生是否解除 
处分的结论。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学生由相关部门审核教育管理登记 
表以后，召开专题会议给予受处分学生是否解除处分的意见后，报 
请学校校长办公会审批。 
（五）学生的处分解除应该自处分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 
（六）由学院负责将解除处分的最终结论形成告知书告知学生， 
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5 个工作日。 
第七条 凡属不符合解除处分条件的，自动延长处分期，直至达 
到解除条件可随时进行处分解除。 
第八条 根据管理职能的划分，因违反考试纪律或者学习纪律规 
定而受到纪律处分的，由学校教务处负责办理；因违反日常行为规 
范而受到纪律处分的，由学校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办理。 
第九条 学生受处分文件及解除处分材料应当一并如实、完整地 
归入学生本人档案和学校文书档案。 
第十条 本办法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134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 
释。


